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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 世紀末生命科技的迅速發展，對傳統的倫理觀念帶來了

巨大的衝擊，引發了很多棘手的倫理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

構建適應生命科技發展的倫理體系不僅非常必要，而且異常迫

切。很多學者都認為儒家倫理與生命科技倫理要求相悖。但筆者

認為，儒家倫理思想中的 “仁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及“天

人合一”等寶貴的思想資源對當今生命科技倫理構建是有著重要

價值的。因此，本文試圖充分挖掘傳統儒家倫理中的優勢資源，

探討儒家倫理對現代生命科技倫理構建有益的幾個基本理念以及

對和諧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價值所

在，以發揮其對當代生命科技倫理構建的引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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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以來，克隆技術、人工輔助生殖技術、基因治療工程、

器官移植等生命科技的飛速發展，極大地提高了人們控制自然和

人自身的能力，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在創造出前所未有的物質

和精神財富的同時，其負面效果的累積也引發了盤根錯節、甚至有

可能導致人類毀滅的全球性問題 1，同時對社會的文明價值、社會秩

序、倫理觀念以及法律控制等領域產生了重大的衝擊和挑戰。為解

決這些問題我們必須自覺審視生命科技高速發展下的人與人、人與

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以構建適應生命科技發展的生命倫理道

德，來有效地規範生命科技的研究和運用，促進其發揮最大的效益，

防止其濫用。而在我國悠久歷史的長河中，儒家倫理以其對於人類

的終極關懷為價值目標體系深得人心 2，其“仁愛”、“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天人合一”的觀念，其“以義制利”、“以義為上”等資源正適

合於對現代科技濫用的規範。因此，充分挖掘傳統儒家倫理的優勢

資源，探討其對於構建新的生命科技倫理的價值，對當代生命科技

倫理價值觀的轉換和生成，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導作用。

一、生命科技對當代倫理的衝擊

當前複製技術、人工授精、基因技術、器官移植、安樂死、腦

死亡以及胚胎幹細胞研究等生命科技的迅速發展對傳統倫理觀念帶

來了巨大的衝擊，帶來了很多新的倫理問題：

在克隆問題上，人類既然能夠通過無性繁殖生成複製羊，那麼

不久的將來也一定能利用同樣的技術複製人本身。那麼複製人和人

類是什麼關係？是人的退化、進化還是異化？

(1) 參江雪蓮：〈論科技倫理學的研究特色〉，《自然辯證法研究》(北京：中國自然
辯證法研究會，2003年 9期 )。

(2) 陳　勇：〈儒學與當代生命倫理學〉，《中國醫學倫理學》(西安：西安交通大學，
2004年 1期 )，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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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授精問題上，人們普遍面臨的道德困境仍舊是：人類是

否應當採用這一新的生殖技術？如何解決愛滋病給現有婚姻以及未

來的父母與子女關係帶來的道德衝突？如何避免接受人工授精術的

伴侶為了“優生”而四處尋求“超人”基因？精子的捐獻是否應當商業

化？在道德上是否能夠接受運用這項新技術建立起來的非傳統意義

上的家庭關係？

人類基因組計畫的完成，使未來的人們可以通過檢查而熟悉自

己的基因型，並且隨著功能性基因的發現，使得基因篩查、基因診

斷和基因治療也將越來越廣泛的開展。甚至可能通過基因技術“造

人”，誕生新的人類和新的物種；基因療法可以從根本上消除疾病的

垂直傳播或遺傳，並改變人類的特徵。但是，它也可以改變人類的

多樣性，並有可能使後代成為某種疾病的易感者。那麼基因技術的

使用應當遵守怎樣的倫理規範？攜帶“致病基因”或可導致後發疾病

基因的人是病人還是健康人？

器官移植對於挽救終末期器官功能衰竭病人的生命具有重要意

義。但是產生了很多新的倫理道德問題。比如，是不是所有的器官

都可以進行異種器官移植呢？動物的睾丸、卵巢是否可以移植到人

體？是否會引起人的變性？是不是可以複製人進行器官移植？是否

違背倫理道德呢？

另外，諸如安樂死、腦死亡以及胚胎幹細胞的研究都給傳統的

倫理觀念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在與人的而非普遍的生命相關的意義

上的現代生命科學技術似乎已經顯示出了無所不能的威力，人類借

助現代生命科技正在扮演著上帝，越來越能夠操縱基因，操縱精子

和卵子，操縱受精卵，操縱胚胎和胎兒，操縱人體……其焦點就在

於能夠對作為生命個體的人的“製造”和“複製”。 在人與自然的衝突

方面，現代生命科技也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物質利益，但同時也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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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了資源枯竭、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等“全球問題”，有可能帶來毀

滅性的災難。

總之，以上問題主要涉及到兩個方面：一是人與人、人與社會

之間的衝突；二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衝突。它們的核心都涉及到我們

對生命的最深層次的看法，生命是什麼？應該如何定義生命？但更

為至關重要的是人可以在什麼樣的意義上支配自己的身體？人應該

如何決定自己的生與死？最後，人應該如何維護自己的尊嚴以及善

待生命的意義？而這些問題恰恰是儒家倫理所關注的問題，在對待

生命科技時代下人的生命問題，生死問題、生殖方式、人與人、人

與社會倫理、人與自然倫理等內容方面的研究上，儒家倫理的一些

基本理念可以構成生命科技倫理的價值基礎，為生命科技帶來的倫

理衝突問題提供一種可能解決的進路。

二、儒家倫理視野下的生命科技倫理觀

1.“知仁”的科技價值觀

儒家倫理思想認為，“知勇仁三者， 天下之達德也。”《（禮記．

中庸》）此處“知”， 無論指智慧還是指明智，都與人的智力活動有關。

“仁”存在於知中。子夏說：“博學與篤志， 切問而近思。仁在中矣。”

（《論語．子張》）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 知就是仁。可見， 在儒家倫理

思想中，知作為一種美德是不言而喻的。“知”既然是達德”之一， 那

麼作為“知”的直接成果的科學技術必然也是善的。孔子說：“仁者安

仁，知者利仁。”《（論語．里仁》）知者當然是智慧的化身、科技承

擔者，仁又是孔子倫理思想體系的核心。“知者利仁”，是指在仁的

指導下，在仁的環境中，知者才能成為真正的知者，科技才能健康

發展。否則，就會出現“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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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衛靈公》）的後果，科技的發展就會失去後勁。3

在生命科技的研究和運用中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關於善惡的價

值判斷。目前關於複製、基因等生命科技是否應當、在何種範圍內

可以應用的爭論，其本質都是關於生命科技的善惡問題。上述儒家

的科技倫理觀為這種爭論提供了價值基礎，即生命科技不斷被人類

所拓展運用，其根本目的是為人服務，其價值貫穿並體現著關心人、

愛護人，為人類的生存與發展謀福利的人本主義終極關懷的人文精

神。任何科學技術都以服務社會、造福人類為根本目的。無此，科

學技術的善性便無從體現。這一思想直接來源於儒家的人本思想。

“廄焚，子退朝， 曰：“傷人乎？不問馬”。（《論語．鄉黨》）儒家的這

種“貴人賤畜”的態度，正體現了其對人的重視。因此，筆者認為，

生命科技的研究和運用的價值基礎可以從儒家倫理中首先求得，即

“知者利仁”，它為生命科技的發展指明了前進的目標，從總體上規

定了生命科技的倫理狀態。

2.“貴生愛物”的生命觀

如何看待生命？中國儒家倫理思想中，認為生命源於天地，天

地宇宙的精神就是生命創造精神。“天地合而萬物興焉”（《禮記．郊

特牲》）。儒家認為天道是自然的，天地化生萬物也是自然的，天地

自然演運，萬物自然生成，並沒有什麼在背後主宰。“天地之大德曰

生”，“生生之謂易”（《周易．系辭傳》）。天道具無窮無盡的創造力，

它滋生出萬物，並賦予萬物以各不相同的本性，從而形成多姿多彩、

生機勃勃的世界。人的生命同樣源於天地，人與萬物是同體的。“人

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禮運》）。

人效法天地同樣具有“生生之德”及自強不息的精神。人與天是相通

(3) 劉戟鋒、林　禕：〈儒家倫理在高科技時代的局限性及創造性轉化〉，《深圳大學
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深圳：深圳大學，2006年 3期 )，頁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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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道與天道同樣充滿生機，天道是人道的起點，人道是對天道

的效法。這便形成了儒家“尊生”、“重生”、“貴生”的傳統。儒家十

分強調人在宇宙間的崇高地位，認為人是萬物之靈，是天地之性。

“天生萬物，以人為貴”(《列子．天瑞》)這種思想體現了尊重生

命、敬畏生命的主張，強調生命的價值和意義。我國政府禁止生殖

性複製，但允許用 14天以內的胚胎幹細胞進行治療性克隆從而用於

醫療，便體現了這一點。儒家的生命觀還有另一個層面：愛物。主

要體現在對自然生命的尊重上。孔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孔子

把對生命的同情、敬畏作為人的起碼標準，體現了對生命意識的深

刻思考。傳統儒家的生命觀具有豐富的理論價值，它強調生命品質，

力求把生命的神聖與生命的品質、生命的價值統一起來，理性對待

生死，從而建立起生命神聖、品質、價值相統一的現代生命觀，這

正是建立現代生命科技倫理的重要思想資源，因為生命科學的最終

目的不僅在於揭開各種生命現象的秘密，更在於提高生命的品質、

改善人類的生活。

 3.“樂生順死”的生死觀

關於如何對待生死，傳統儒家的生死智慧體現是自然主義的生

死觀，重生、自然面對死亡。在人之生的態度上，儒家倫理極為珍

視個體生命。孔子曾說：“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表達

了對生命的敬畏之情。同時還認為，在自然界運行變化之中，人也

不是完全被動的，“生生之謂大德’，人作為自然界的一員，應該積

極參與、幫助萬物生化，幫助人之生。“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

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就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

可以參天地之化育，可以參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禮

記．中庸》）。現代生命科技中的人工體外授精、試管嬰兒、複製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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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等對生殖方式的改變就是為了解決人生中的一些困難，是人們積

極主動參與，幫助人生的表現。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為不育

夫婦解決了生育上的困難，滿足了他們的生育願望，尊重了他們的

生育權利，這種技術的使用，使社會價值和倫理價值得到了社會的

肯定，使不能生育之人為能生育之人，從這一點上看是與儒家生生

之原則是完全相符的。

傳統的儒家學說中雖有重生的一面，但並不刻意強求生命。儒

家常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亡之，命矣夫。”

（《論語．雍也》）就是把人的生死看成一種自然的流變，是人力所無

法改變的。在這種“死生有命”的生死意識之下，儒家形成了一種順

其自然的生死觀念，勸導人們知天安命、順應自然，從容地面對死

亡。《易傳》云：“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易經．系辭上傳》）

意謂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宣揚了一種理性的自然主義的生死

態度。宋儒張載進一步指出：“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張子

正蒙．乾稱篇》）人生在世，本該順應一切，處之泰然。面對死亡，

應當以平常心對待之並坦然接受。王陽明更是看破了生死之界，曰：

“人於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看得破透

得過，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至命之學。”（《王陽明全

集．傳習錄下》）王陽明將生死參透反而更易修成性命之學。快樂地

生，安然地死，這便是儒家所持守的安生順死的自然主義生死觀。4

儒家在順應生死流變這一自然規律的同時，更為講求生命的價

值和活著的意義。孔子曰：“君子疾沒而名不稱焉！”（《論語．衛靈

公》）並一再強調“死守善道。”（《論語．泰伯》），認為死亡亦是一種

價值存在，面對生與死的抉擇，人們應當從倫理道德的標準出發加

以判斷，有時死亡的價值會遠遠超出生命的價值。孟子曰：“生，我

(4)　李偉波：〈以儒道兩家的生死觀審視今日之安樂死〉，《海南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
科學版 )》(海南：海南大學，2005年 1期 )，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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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

子．告子上》）充分體現了對死亡價值的認可，寧可捨棄生命也要固

守住“義”，從道德層面上肯定了死亡是一種價值存在。這種重生命

價值和意義的順其自然的自然主義生死態度完全可以為安樂死的合

法性提供頗有說服力的理論依據。當活著已經沒有尊嚴，沒有意義

時沒有必要強行挽留生命，安樂的死亡也是一種順應自然。它有助

於現代人理智清醒地認識生與死的本質，充分珍惜、重視自己的寶

貴生命，並採取積極措施以活得更久、更有意義，同時加強了對死

亡價值和尊嚴的認識，從而消除對死亡的恐懼，擺脫對死亡感情上

的痛苦，坦然面對死亡，從而建立科學的生死觀，從容面對腦死亡、

器官移植和安樂死等生命倫理問題。

三、“仁愛”：對構建生命科技倫理中
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價值

在人與人的關係上，儒家倫理強調從“仁”出發去愛人，建立“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人人親其

親”的彼此相愛的和諧關係。在孔子裏，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重要

方法是“推己及人”，把他人與自己同樣看待。如果說“仁”道從肯定

的方面說明了對他人的關係，那麼“恕”道則從否定方面說明了對他

人的關係。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解釋說：“夫子之道，忠

恕而已矣。”（《論語．里仁》）“忠”偏向於對他人的態度，“恕”偏向

於對自己的態度，歸根到底都是“仁”的體現，都是對“仁”的不同側

面的反映。何謂“恕”？孔子說：“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論語．衛靈公》）。可見，“恕”道同樣是“推己及人”的表現，是從

否定方面對“仁”道的展示，從另一方面說明了個人與他人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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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生命科技的迅猛發展，在物質方面給人以豐富感和滿足感

的同時，卻無法解決人的精神問題。人與人之間關係更加複雜、物

化，因此更需要儒家倫理的情感資源。如複製技術的發展使得人的

繁衍越來越像工業化的複製，人的親緣關係簡化，代際關係打亂，

個體成為孤絕個體，社會網路可能更徹底地擺脫自然血緣關係的影

響，成為高效率的社會機器，科技理性的統治更可能貫徹其邏輯的

徹底性，人類再生產中的情感與人性因素不斷沖淡，傳統社會的細

胞家庭作為人類自身再生產和養育、教化的第一場所的地位與功能

逐漸削弱，生育與婚姻的分離使社會結構進一步鬆散化，人類的社

會交往的基本形式及機制都會改變。5如何處理在這種條件下的人際

關係呢？儒家倫理的寶貴思想資源給出了重要的指導：可以從“仁”

出發，來“愛人”，但這裏的愛人之“仁”不僅超越了“愛親之謂仁”的

血親之愛，而且要在情感上達到了“泛愛眾”的境界。在生命科技迅

速發展條件下，家庭的成員可能越來越多不是建立在血緣關係之上

的，有很多法律上擬制的血親，或者是為了某種目的而“生產”出來

的人，比如為了治療一個孩子的疾病而出生的人。因此，在家庭關

係中更應以“仁”去愛這樣的人。從社會的角度上看，所有的人都不

應該歧視這些人群，應該如同愛自己的家人一樣去愛他們，這樣就

能夠促進人際關係的和諧，社會才能發展。

科技活動本身及科技實踐主體都負載著一定的價值。6 道德倫

理制約應該成為現代技術不可或缺的內在維度，為了使技術造福人

類及其生存環境，主體對技術責任的履行應貫穿於技術的全過程。7 

(5)　李　萌、李光玉：〈由治療性克隆引起的生命倫理問題探析〉，《醫學與社會》，(武
漢：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2005年 9期 )，頁 43。

(6)　賈 智：〈倫理觀回歸：現代科技發展的必然抉擇〉，《法制與社會》(昆明：雲
南省法學會，2006年 8期），頁 209。

(7)　陳國慶：〈科技倫理的存在理據及應有維度〉，《韓山師範學院學報》(潮州：韓
山師範學院，2005年 1期 )，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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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也表達了這樣的思想，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論語．

雍也》)，科學技術本身雖然是善的， 但也需要一定限制，主要表現

為科技主體要遵循科技倫理規則。沒有一定約束，聽任科學技術被

濫用，就違背了科技的目的——造福人類。例如，當前有“女瘋子”

之稱的“克隆援助公司”總裁布瓦瑟利耶為了實現個人野心，不惜冒

天下之大不韙，宣稱己經在複製嬰兒。8而儒家倫理中的“己欲立而

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恰恰從正反兩個方面

揭示了生命科技主體所應恪守的倫理規則。根據前者，在生命科技

領域，科技主體都想發揮自身的潛能，實現自我價值，“推己及人”，

就應該承認他人具有同樣傾向，不應該嫉妒他人、誹謗他人、排擠

他人，甚至用不正當的手段報復他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指出

了科技主體對他人、對社會所應遵守的倫理道德。比如，當試圖把

人體的細胞和動物的細胞結合製造出各種怪異的“似人非人的生物”

來謀取利益時，要想想自己是否願意這樣；如若自己不願意生命受

到傷害，也就不能去傷害其他人的生命；當自己濫用所掌握的生命

技術進行各種“異化”人的研究時，要想到自己的“不欲”而停止，這

樣，內心秉持著這種道德信念，才能保證自己所有的研究是符合每

一個人的利益，能夠和諧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促進生命科技的發

展。

四、“以義制利”：對構建生命科技倫理中
人與社會之間關係的價值

儒家義利觀作為儒家傳統倫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在中國社會

發展的歷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作為思想文化遺產在生命科技

時代依然具有深刻的影響。

(8)　毛華慧：〈試論傳統儒家倫理對我國當代科技倫理的疏解與構建作用〉，《廣西大
學碩士學位論文》(廣西：廣西大學，2006年 )，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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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與社會的關係上，儒家倫理堅持“以義制利”、“以義為上”

的原則。孔子認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上

好義則民莫敢不服”（《論語．子路》）。孟子則進一步指出：“義，人

之正路也”（《孟子．離婁上》）。及至漢代，提倡“罷黜百家，獨尊儒

術”的董仲舒將先秦儒家重義輕利的思想發展為：“正其宜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到了後來，宋明理學的形成使儒家思想發展到一

個新的階段，義利之辯引申出理欲之辯。與先秦儒家“重義輕利”思

想一脈相承，並將這種思想發揮到極致的就是“存天理，滅人欲”的

主張。朱熹認為：“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天理存則人欲

亡，人欲勝則天理滅”。因此，極力主張要“革盡人欲，複盡天理”。9

孔子所謂的“義”指社會的整體利益，所謂“利”指個人的私利。

重義輕利即要求人們不要因為個人私利而損害全社會的整體利益。

雖然孔子很少講“利”，但他並非完全反對利。他說：“富貴可求也，

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

述而》）。但要“見利思義”，“君子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論語．

憲問》）。所以，孔子並不籠統的反對利的獲取，也不是絕對的把義

與利對立起來，只是反對不顧道義，不顧倫理道德準則的私利。在

“利”與“義”發生衝突的時候，應該以義為上。它所要求解決的是社

會價值目標和個人價值目標導向，所關注的是人們應當如何對社會

利益和個人利益、精神價值和物質功利進行選擇和追求。而這種重

義輕利的道德原則恰恰可以為生命科技發展營造穩定的社會環境，

對調節人際關係，維護社會秩序等方面起著無形的杠杆作用。在生

命科技時代條件下，必然有很多新的義利衝突出現，並且是本質性

的關於生命，關乎人的尊嚴的衝突，比如，有的人已經預言，自己

要複製出無數個自己，達到永生；還有人宣稱要建立一個基因工廠，

(9)　參詹萬生：《中國傳統人生哲學》(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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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收集的基因資訊進行出售。因此，儒家的以義制利的原則恰恰為

規制生命科技的濫用提供了寶貴的價值資源，人類的一切行為包括

最新生命科技成果的應用，都要以義為準則，都必須以愛護人類自

身為基礎，人們追求利益時必須是合理的，正當的，不能有損人利

己的現象。以義制利原則還要求一切生命高科技產品的應用，必須

有利於人類自身的發展，不能僅僅追求其商用價值而破壞社會發展

的正常秩序，如試管嬰兒、代母受孕、複製技術等應用的物件必須

是不能生育的夫婦，而且這對夫婦非常想要自己的子女，絕對禁止

出租子宮、製造嬰兒公司等見利忘義情況的出現。人類基因密碼的

破譯必須用來服務於全人類，不應該只為少數有錢人服務，拒窮人

於基因技術促進健康之門外。雖然孔子所謂的“義”是指當時統治階

級的整體利益，有其階級局限性，但儒家倫理具有開放性、實踐性

的品格 10，隨著時代的發展，也被賦予了很多新的內涵，具體指導著

人們的實踐行為。如儒家的觀點為，代母的生殖方式可以補救人類

不能孕育的一種道德行為，是一種以人道補天道和使不孕的人也可

以藉此得盡其性分的要求”11，“依儒家之義，人類在生殖上的缺陷即

屬於應當運用我們所能掌握的知識技能去補救的，不論這種缺陷屬

於自然與否”。12 對於基因技術，儒家倫理也認為：“天道生生“，生，

是本質。基因技術應用於生，它並沒有拋棄“生命的自然性”的存在

論本質，而是在新的演化水準上認同“生命的自然本性”。這就使得

儒家倫理的內涵愈加豐富起來，回應並解決當下的生命倫理問題。

(10) 周立升、顏炳罡：《儒家文化與當代社會》(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年 )，
頁 261。

(11) 李瑞全：《儒家生命倫理學》(台灣：鵝湖出版社，1999年 )，頁 112。

(1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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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人合一”：對構建生命科技倫理中
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價值

“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人類對自然的干預造成了日益嚴重的

生物技術危機。”13 人與自然的失衡正是當代科技倫理的缺憾根源。14 

因此，人們迫切需要根據統一的價值規範來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

係，制定出反映當前生命科學技術問題的道德規範。而儒家倫理思

想對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開闊的視野，其許多主張都具有現實性，

是寶貴的精神資源。

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儒家主張“天人合一”。早在《易經》中就

有關於這種思想的表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

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 後天而奉天時，”（《周

易．乾卦．文言》）；孔子也講“天生德於予”（《論語．述而》）；董仲

舒則進一步提出“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漢書．

董仲舒》）；宋明理學又把人間之理上升到“天理”的本體論高度，特

別強調道德原則與自然規律是一致的，都是由存在於天地間的唯一

“天性”（理）決定的，整個宇宙只有一個最高的理，即“理一”，而人

和萬物各自的理只是這個最高的理的體現，即“分殊”。15 從整體上

來看，儒家“天人合一”論強調天人關係的一體性，強調人類來源於

自然界又依賴於自然界。因此在儒家看來人與自然是對立統一的，

反對把人與自然相分割和對立。這可以彌補傳統的西方哲學把人和

(13) 陳力祥：〈一種全新的倫理秩序和倫理規範——試論全球化時代普世倫理在實
現全面和諧中的價值〉，《探求》(廣州：廣州行政學院，2005年 1期 )，頁 31-
34。

(14) 劉懷慶：〈中國傳統科技倫理觀的時代思考〉，《河南社會科學》(河南：河南省
社會科學界聯合會，2007年 3期），頁 39。

(15) 王寶蓮：〈儒家倫理在高科技時代的張力與轉型〉，《自然辯證法研究》(北京： 
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2005年 5期 )，頁 71。

試論儒家倫理對構建當代生命科技倫理的價值    109



自然看成是對立、對抗的關係的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的局限，更有

利於克服生命科技高速發展所帶來的生態危機，重建人與自然的和

諧關係。如果科技主體不顧人類的生態環境，濫用科學技術，必然

破壞生態平衡，也就破壞了“天人合一”的“天理”，最終會毀了人類

自身。16那麼如何做到“天人合一”呢？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指

出：“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汙池”、“斧斤以時入山林”才能“使民養

生喪死無憾”。 認為民眾通過農業種植、捕獵、採伐，從大自然獲

取必要的生存資源，建立起了一種“天人合一”的生存關係，所謂：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侯之，所以立

命”。這是儒家思想史上第一次將人類的倫理視野推廣到天地之間，

且天地生態系統這種倫理關係是“與人俱生”，跟人類同時發生的，

所以人類的命運是“命與天相連”的，必須引起人類的高度重視。剔

除傳統“天人合一”思想的唯心主義成分，將其唯物主義的一面提升

出來，賦予其生命科技的新時代內容，就可以發現其對當前生命科

技研究和運用中的重要積極作用，那就是以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

為支點，加強對生命科技創新所帶來的倫理道德問題的研究，把人

類的道德關懷從人與人的關係中擴展到人與自然及其他物種的關係

中去，使其成為克服高新生命科技負面效應的一種內在尺度，從人

類整體的、長遠的利益出發，努力調整人、生命科學技術與自然的

關係，加強對生命科技的生態破壞後果的監督調控，以確保人與自

然和諧與共，協調發展。

21世紀是生命科技飛速發展的時代，時代的發展須要構建 21

世紀的科技倫理觀。17 以上從幾個基本觀念出發，在人與人、人與

社會、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層面上論述了儒家倫理對構建當代生命

(16) 同上。

(17) 李文潮：〈技術倫理面臨的困境〉，《自然辯證法研究》(北京：中國自然辯證法
研究會，2005年 11期 )，頁 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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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倫理的重要價值，希望能為儒家倫理之於生命科技發展的積極

影響提供一個新的視角，並發揮其對我國當代科技倫理的構建有一

引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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